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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7113  
主旨：轉知公立學校教師於退休審定後至退休生效前，經檢舉有疑似不適任情事，服務  
學校是否應函請審定機關撤回該師退休案等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4/07/24 10:45:32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意旨係公立學校教師於退休審定後至退休生效前，知悉教師有涉案或涉有違失  
行為等情事，仍應函請主管機關撤回其退休案，並依規定召開相關委員會審認無須依法  
令作成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後，再依規定函報其退休案；如經審認應予解聘或不  
續聘者，因已不具現職教職員身分，尚不適用退撫條例相關規範辦理退休。     
二、文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2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秘書 温喜富 送陳/會 114/07/25 09:46:11  
    
3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校長室 校長 洪金英 決行 114/07/25 09:56:37  
可   


